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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7月17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

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
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7月17日

某女孩，2017年6月14日出生(估),
2017年6月14日被发现遗弃在桐庐县
桐君街道浮桥埠村高岭杨家路口。身
穿一套白色毛衫，身旁无其他物品。

庄明杰遗失杭州市富春强制隔离戒毒所人民警察证，号码为
33301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武义南方洁具有限公司、浙江科泰实业有限公司、朱松妙、黄笑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县支行与武义南方洁具有限公司、浙江科泰实业有限公司、朱松
妙、黄笑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武义县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5）金武商初字第1994号民事判
决书。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县支行向武义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号（2016）浙0723
执650号。执行过程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义县支行于2015年3月28日将前述债权转让给
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于
2016年12月16日将该债权转让给了蔡远远。

2018年11月30日，蔡远远与王建生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将前述债权及从权利转让给王建
生。现债权转让双方特联合公告通知你方前述债权转让事实，请你方立即向王建生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公告人 蔡远远
王建生

2019年7月17日

浙江博玛数码电子有限公司招募重整投资人公告
（2019）博数破管字第27号

为了切实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有效维
护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利益，管理人拟通过招募
投资人维护债务人运营价值并筹集偿债资金清
偿债权，特此公告如下：

一、债务人破产情况
义乌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9日作出（2019）

浙0782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光大金瓯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对债务人的破产清算申请。债务人的
名下主要资产为：位于义乌市义南工业园区大士路32
号共计52,793.90平方米的4幢钢筋混凝土结构厂房
及5幢无证厂房及52,506.4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二、战略投资人基本条件
应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良好的商业信誉和

足够的资金实力，能在合理时间内提交重整计

划，并具备足够资金完成债务人的重整。
三、报名意向书提交时间
有意向参与债务人重整工作的报名方，请于

2019年8月15日前向债务人管理人提交报名意
向书及重整方案，意向书内容包括：投资人基本
情况介绍、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证明、重整债务
人的初步方案等，重整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价
款的支付、后续的经营计划等。

联 系 人 ：陆 律 师 ：13516919322，楼 律 师 ，
13705795560

报名地点：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地址为浙江
省金华市婺城区双龙南街1018号新融大厦17楼；浙
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地址为浙江省义乌市稠州西
路381号。 浙江博玛数码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7月17日

义乌市博玛制版有限公司招募重整投资人公告
（2019）博制破管字第24号

为了切实实现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有效维
护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利益，管理人拟通过招募
投资人维护债务人运营价值并筹集偿债资金清
偿债权，特此公告如下：

一、债务人破产情况
义乌市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2 月 19 日作出

（2019）浙0782破申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光
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债务人的破产清算
申请。债务人的名下主要资产为：位于义乌市义
南工业园区共计12,796.90平方米的3幢钢筋混
凝土结构厂房、排污权、著作权和专利。

二、战略投资人基本条件
应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良好的商业信誉和

足够的资金实力，能在合理时间内提交重整计

划，并具备足够资金完成债务人的重整。
三、报名意向书提交时间
有意向参与债务人重整工作的报名方，请于

2019年8月15日前向债务人管理人提交报名意
向书及重整方案，意向书内容包括：投资人基本
情况介绍、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证明、重整债务
人的初步方案等，重整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价
款的支付、后续的经营计划等。

联 系 人 ：陆 律 师 ：13516919322，楼 律 师 ，
13705795560

报名地点：浙江泽鉴律师事务所，地址为浙江
省金华市婺城区双龙南街1018号新融大厦17楼；浙
江红太阳律师事务所，地址为浙江省义乌市稠州西
路381号。 义乌市博玛制版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7月17日

注销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公司，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
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妮萍美容健身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本 公 司（杭 州 妮 萍 美 容 健 身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号

3301032005275），不慎遗失由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04年10月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更正公告
本报2019年7月11日第11版刊登的杭州联合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闸弄口支行与杭州定和二手车鉴定
评估有限公司债权转让联合公告其中表格中保证人叶丽
应更正为叶丽萍，特此更正。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王学贵（身份证号码：412725197807105432）：

你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2018年10月09日作出的甬鄞
卫医罚〔2018〕4045号行政处罚决定。

现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催告书》（甬鄞卫医催
〔2019〕023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八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共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催告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本催告书视为送达。
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将罚款缴至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分行鄞州支行。如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
定，可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到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健康局进
行陈述和申辩。

联 系 地 址 ：宁 波 市 鄞 州 区 学 士 路 1221 号 ，联 系 电 话
0574-87418612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健康局
2019年7月17日

（2019）浙0102民初3227号
徐群、周建荣：本院受理原告蔡智渊与被告徐

群、周建荣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廉政监督卡、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
基金小镇人民法院第2号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
路26号）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3612号

唐竺耀、杭州顺吉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
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232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
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0177号

周建明、邵向红、周涛：本院受理原告郑建忠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
达（2018）浙0106民初101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3817号

张兵、陈灵灵：本院受理原告卯秋韵诉你们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
达（2018）浙 0106 民初 381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2836号

谭陆坤：本院受理原告王洪会诉汪锦霞、胡秀娟
和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4352号

朱云香：本院受理原告韩水琴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本金20000元
并支付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4日上
午 9:30 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4359号

朱云香：本院受理原告韩水琴诉你方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归还借款本金20000元
并支付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4日上
午 9:30 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4197号

杭州明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盛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0202、10204号

蒋行华：本院受理原告龙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8）浙0106民
初 10202、1020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1722号

袁金华：本院受理原告俞国贞诉你与袁发祥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8）浙0106民初117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8民催7号

申请人杭州博乐工具有限公司因遗失出票行为
杭州联合银行浦沿支行、号码为40200051 30863034
的银行承兑汇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
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杭州博乐工具有限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出票行为杭州联合银行浦

沿支行、号码为40200051 30863034的银行承兑汇票，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9年4月
24日，汇票到期日为2019年10月24日，出票人为杭州
博世五金厂，收款人为杭州博乐工具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9 年 7 月 12 日起至
2019年11月12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12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751号

浙江弘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南
通金石世苑酒店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弘信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
廉政监督卡、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单位三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21日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三楼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329号

宁波市德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徐红诉被告李得可、宁波市德宏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
30日上午09时00分在浙江省第四监狱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240号

徐鼎：本院原告杨增辉诉被告徐鼎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9年11月5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
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7477号

黄渭平、朱鹏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黄渭平、朱鹏英追偿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
（2019）浙 0110 民初 7477 号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0
月14日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7471号

吕志平、徐壮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万银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吕志平、徐壮英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9）浙0110
民初7471号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14日上午09
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裁判。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646号

周建炜：本院原告徐国鑫诉被告周建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5日下午15时00分在
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7432号

曹凯、沈娟平、徐有鸿：本院原告郭海欢诉被告
曹凯、沈娟平、徐有鸿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
年11月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7426号
曹凯、沈娟平、徐有鸿：本院原告郭

海欢诉被告曹凯、沈娟平、徐有鸿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9725号

季存娟：本院原告陈金萍诉被告季存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6712号

谢鲁: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曹建阳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110 民初 6712 号民事判决书、交费通知
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8601民初794号

刘兵：本院受理原告王平诉被告刘兵公路货物
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8601民初7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8）浙8601民初982号

鲁忠有：本院受理原告李猛诉被告鲁忠有公路
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8601民初982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8601民初24号

浙江迈盛悦合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上海春风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迈盛悦合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8601民初
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8601民初22号

朱永祥：本院受理原告宋宪柳诉被告朱永祥公
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浙 8601 民初 2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我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0182民初1076号

江建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卓加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陈惠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
请求为：1、判令被告一偿还原告代偿款 59251.68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4676.63 元。2、判令被告二对

被告一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3、本案诉讼
费用由二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和举证材料
的期限为送达期
满后的 15 日内。
本案定于 2019 年
10月10日14时在
本院寿昌法庭 3
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205民初2774号
李小栋：本院受理原告曹建国与被告李小栋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0月28日13时45分
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如逾期未答辩、
逾期未举证或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视为你方放
弃抗辩、举证和质证的权利，届时，本院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9475号

宁波江东硕友建材物资有限公司、卢白友、周兰
英：本院受理原告罗云章、金芝萍与被告宁波江东硕
友建材物资有限公司、卢白友、周兰英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事裁
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李勤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9年10月
16日下午14点30分在鄞州区人民法院（惠风西路88
号）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1101号

夏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与被告夏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065号

曾柏生、曾月生、彭联军：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曾柏生、曾月生、
彭联军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
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9）浙0303民初4965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
定于2019年10月29日9：0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061号

徐兴柱、徐路：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徐兴柱、徐路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2019）浙 0303 民初 496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
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9年10月
29日9：2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本院将依法
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4064号

舒亚军、舒刚治、严佳：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
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舒亚军、舒刚治、严
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2019）浙0303民初4964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如下：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
于2019年10月29日9：40在本院状元法庭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你们务必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